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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入學管道

1. 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2%
辦理。

2.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總積分

加25%。

3. 特色招生：依其採計成績總
分

加25%。

1. 安置特殊學校：直接安置。

2. 安置集中式特教班：

參加能力評估，並依結果安置。

3.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轉銜資料綜合評估、不分障礙
類別全面輔導安置、會考前
安置，不採會考成績。

雙管齊下，最後擇一

管道一：與一般生相同，
參加【免試】或【特招】

管道二：身心障礙學生
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報名資格：

1. 年齡限制：
21足歲以下，即民國91年8月1日(含)以後出生，應屆畢業
生則不受上述年齡之限制。

2. 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含原十二年就學安置，曾經報名完成
即代表該生參加過適性輔導安置。

3.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證明。

4. 特通網登錄有案：
經鑑輔會鑑定，並於110年12月31日前已至教育部特殊育通報
網登錄有案之確認個案。

簡章說明



 報名規定：

1.  應屆畢業生由國中集體報名，非應屆畢業生請回原就讀
國中報名。

2.  身心障礙學生之適性輔導安置，三種類型的簡章僅能報
名一種。

簡章說明



 報名規定(跨區安置)：

本市所轄之國中畢業學生確定跨區報名其他直轄市及縣、
市者，請家長確實填寫跨區安置切結書。

簡章說明



 報名規定(跨區安置)：

凡參加適性輔導安置之學生，只能擇一區報名，不能重
複參加，除直轄市自辦區外，請依循教育部國教署簡章
辦理。

簡章說明

111學年度請參照欲跨區之直轄市簡章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國教署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適性輔導安置分為三種簡章

身心障礙學生
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智能障礙類 非智能障礙類

特殊教育
學校

高職
集中式特教班

一般高中職
普通班

直接報名 能力評估 書面資料審查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 年齡21足歲以下

• 未曾參與適性輔導安置(含原十二年就學安置)。

• 具有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者：

(1)智能障礙(輕、中度)
(2)自閉症伴隨智能障礙(輕、中度)|
(3)其他各類伴隨智能障礙(輕、中度)

安置對象

• 須參加能力評估(112/4/8星期六)。

• 未參加能力評估者，不得唱名分發。

• 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是否參加能力評估，應由老
師及家長充分討論後自行決定。

安置方式



能力評估考試及唱名分發

• 日期：112年4月8日(星期六)。

• 地點：桃園市立特殊教育學校。

(能力評估通知單3/29寄發至國中，由國中轉發

學生家長，地點依通知單所指定為準)

• 內容：基本學習能力評估、職業能力評估。

• 未參加者不予以安置。

能力評估

• 地點：桃園市立特殊教育學校。

• 依照能力評估結果現場選填志願。

• 分區安置委員會訂定切截點安置標準，

切截點以上：安置綜合職能科(集中式特教班)

切截點以下：安置特殊教育學校

• 未到場又未能完成委託程序者，請選擇其他入
學管道。

唱名分發
時間公文另行通知

請家長和學生
務必準時出席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安置方式



能力評估服務申請表

• 能力評估內容或情境係針對特殊教育學生所設
計，評估時間亦符合學生需求，第1節基本學習
能力評估一律不延長時間、不報讀、不解釋評
估卷內容，學生僅得於評估卷缺頁或印製不清
楚部分提問。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能力評估注意事項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桃園各校設科情形(1/2)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桃園各校設科情形(2/2)



安置高中集中式特教班重要期程

事 項 日 期

各國中報名作業 112年2月6日(一)～2月19日(五)

報名資料送件 112年2月20日(一)~3月1日(三)

能力評估 112年4月8日(六)

寄發能力評估結果通知單 112年4月17日(一)

唱名分發(公文另行通知) 112年5月8日(一)~5月12日(五)

公告安置結果/寄發結果 112年6月5日(一)

報到 112年6月13日(二)至16日(五)
依各校訂定時間為主。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 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 非智能障礙類學生。

安置對象

• 由鑑定安置工作小組依學生志願順序、生涯轉銜建議表、

生涯規劃意見表、學生相關轉銜資料、學校資源、佐證

資料等綜合研判，進行書面審查適性安置。

• 如安置委員意見無法取得共識時，依適性輔導、多元學

習表現及學習綜合能力等項目，共同研議評定之。

• 學生選填志願以桃園市開缺學校為限。

安置方式

經本簡章安置方式入學者，入學後若有校內轉
科或校際轉安置之需求，請依高級中等學校身
心障礙學生重新安置作業要點辦理。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 生涯轉銜建議表(學校/家長填)→原班導師、家長填寫版

• 生涯規劃意見表(家長填)→p.3-18

• 學生相關轉銜資料

• 轉銜輔導會議紀錄

• 佐證資料(學生優勢能力、技能檢定、參加國中技藝班等)

綜合研判

• 學生經晤談同意調整志願者，應當場繳交志願調整表，

並以調整後志願，進行安置作業。

• 須參加晤談而未出席者或不接受志願調整建議者，逕予

安置，不得參加餘額安置。

晤談

依需求通知



高級中等學校
安置方式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重要期程

事 項 日 期

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112年1月3日(一)～1月16日(一)

國中網路報名作業 112年2月6日(一)～2月19日(日)

報名資料送件 112年2月20日(二)～3月1日(一)

晤談(依需求通知) 112年4月28日(五)前

公告安置結果/寄發結果 112年6月5日(一)

報到 112年7月12日(三)至14日(五)
依各校訂定時間為主。



志願選填

– 限選三個群別：最少填15個志願，最多30個志願【填滿30個】

– 前三志願同一群：若該群填完不足三個，前三志願可以填第二群。

– 第四志願後，由三群中自由交叉選填。

群別 科別 學校 志願序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中壢家商 1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中壢高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私立育達高中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治平高中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光啟高中 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永平工商 6



志願選填範例說明
若該群填完不足三個，前三志願可以填第二群。

群別 科別 學校 志願序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北科附工(原桃園農工) 1

化工群 化工科 市立觀音高中 2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龍潭高中 3

農業群 造園科 國立龍潭高中 4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國立北科附工(原桃園農工) 5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龍潭高中 6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北科附工(原桃園農工) 7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龍潭高中 8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北科附工(原桃園農工) 9



志願選填範例說明
若該群填完不足三個，前三志願可以填第二群。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性 別：

適
合
學
校
群
別
、
科
別

1.技術型高中(高職)(需勾選下列之選項)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化工群
□土木與建築群□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 □設計群
□農業群 □食品群 □家政群 □餐旅群
□水產群 □海事群 □藝術群 □美容造型群

2. □普通高中
3. □綜合高中

【可複選，限填3學群】

生
涯
規
劃

學生對未來的規劃/期待：

重要他人的建議：

生涯規劃意見表-家長填寫

都是屬於學術群

請家長詳細
填寫！

僅有實用技能學程



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時間：112年1月3日(二)～1月16日(一)

• 各簡章類型皆須上網填寫，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學生
亦需填寫。

• 下學期剛開學會再發志願序，請家長確認是否有需要
修改的地方。



餘額安置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安置特殊教育學校 餘額安置
(1)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2)參加免試入學及特色招

生均未錄取
(3)並符合本簡章報名資格

無餘額安置

餘額安置名額為適性輔導安置結果公告後所剩之餘額。



注意事項



安置注意事項

• 參加適性輔導安置者得再參加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經
由其他管道錄取者，僅能選擇一項錄取結果報到。

• 安置學校於學生完成報到手續後，應將未報到學生之報
名表件寄還國中。國中端於7月28日（星期五）前完成
系統異動，並將轉銜服務資料寄送至安置學校，轉銜追
蹤至少6個月。



放棄安置結果聲明書



簡章說明統整



重要日程表(1)

簡章類
型
日期

安置特教學校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111/11/14-18 網路公告簡章

111/12/30 公告開缺名額

112/2/6~2/19 國中網路報名作業

112/2/20~3/1 報名資料送件

112/3/29
寄發「能力評估通知單」

(學校轉發家長)

112/4/8 能力評估

112/4/28前 晤談
(依安置作業區所訂時間)

112/4/17

寄發「能力評估
結果通知單」
(學校轉發家長)

及網路查詢

https://tu-adapt.set.edu.tw/index1-0.asp


重要日程表(2)

簡章類型
日期

安置特教學校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112/4/25 能力評估結果複查

111/5/8~ 5/12
分區安置作業 分區安置

(現場唱名分發)
分區安置作業

112/6/5 1.公告安置結果
2.寄發「安置結果通知單」(學校轉發家長)

112/6/13~6/16 適性輔導安置報到
(依安置學校所訂時間)

112/7/12~7/14 適性輔導安置報到
(依安置學校所訂時間)



給家長的小叮嚀

• 孩子可以同時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和一般升學管道（免試入學及特色招

生），適性安置結果公布前可讓孩子報名一般升學管道。

• 事前隨時和學校老師討論適合孩子的升學方式，慎選志願以及入學後需

要學習的內容。

• 留意孩子應準備的資料是否齊備。

• 如果孩子同時錄取適性安置和一般升學管道，可和老師、孩子討論適合

的就讀學校。

• 留意各管道作業時程，依時報名、參加評估/考試、報到。



給班導的小叮嚀

• 協助生涯輔導，隨時與學生家長討論學生未來進路。

• 協助準備學生升學所需資料。

• 依實檢核資料內容正確性。

• 熟悉各管道作業時程，提醒學生及家長依時完成。



問題與討論



問題與討論

• Ｑ：111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有那些管道？

• Ａ：

• 1.111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管道主要有三種：

(1)適性輔導安置 (含餘額安置) 。

(2)免試入學。

(3)特色招生。

• 2.參加適性輔導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得再參加其他升學管道，但僅能選擇

一項錄取結果報到。



問題與討論

• Ｑ：國中智能障礙學生安置類別如何決定？

• Ａ：

1.輕度、中度智能障礙學生以安置於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高中職特

教班為原則，但仍須參酌能力評估結果，做適性安置。

重度、極重度智能障礙學生，以安置於特殊教育學校為原則。

2.智能障礙類學生不得報名非智能障礙類安置，建議另報名參加免

試入學管道。



問題與討論

• Ｑ：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入學管道，需要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嗎？

• Ａ：

依適性輔導安置管道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如欲參加免試入學、特

色招生，須採計會考成績者，仍須參加會考。



問題與討論

• Ｑ：國中智能障礙畢業生參加適性輔導安置管道是否須參加考試？

• Ａ：

1.國中智能障礙欲就讀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高中職特教班之學生須參

加能力評估，未參加能力評估者，不予安置。



問題與討論

• Ｑ：國中非智能障礙類畢業生參加適性輔導安置管道須考試嗎？

• Ａ：

1.選擇報名安置非智能障礙類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者，依學生志

願順序、生涯規畫意見表、生涯轉銜建議表、學生相關轉銜資料、其

他佐證資料、學校資源、其他資料等綜合研判，如有不適性者，必要時

辦理「晤談」，故無須考試。



問題與討論

• Ｑ：適性輔導安置作業區與免試就學區是否相同？學區如何認定？

• Ａ：

• 不盡相同。適性輔導安置作業區配合各區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之行政區規劃。

• 適性輔導安置學生限報名一區，若選擇原就讀國中所在地以外之安置作業

區報名，須檢附相關證明並通過資格審查。



問題與討論

• Ｑ：學生是否能以一般生身分參加各種其他入學管道，若未錄取再以特殊

生身分外加名額錄取嗎？

• A：

1.報名其他入學管道時，請於報名表中勾選特殊生身分。

2.成績達一般生錄取標準者，以一般生身分 (內含名額) 錄取。

3.若未錄取再以身心障礙學生身分，採加分 25 ％方式外加名額 2 ％錄

取。依各區簡章規定辦理。



感謝您的聆聽

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輔導室特教組

2023.01.05


